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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保健食品命名规定 (试行)的通告
国食药监注[2007 ]304 号

根据《保健食品注册管理办法 (试行)》(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 19 号) ,为规范保健食品的命名 ,确保

保健食品名称的科学、准确 ,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了《保健食品命名规定 (试行)》,现予以通告 ,自

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
二 ○○七年五月二十八日

保健食品命名规定 (试行)

　　一、保健食品命名一般要求

(一)符合《保健食品注册管理办法 (试行)》的有关规定。

(二)每个产品只能有一个名称 ,其名称由品牌名、通用名、属性名三部分组成。

(三)反映产品的真实属性 ,简明、易懂 ,符合中文语言习惯。

(四)同一申请人申报配方原料相同的多个保健食品 ,在命名时应当采用同一品牌名和通用名。

(五)需要标注颜色、口味、特定人群等情形的 ,应当在属性名后加括号予以标识。

二、品牌名和通用名的一般要求

(一)品牌名和通用名间应有文字或符号区分。品牌名采用注册商标的 ,可以在注册商标名后右上角标

示 (圈 R ,下载查看) ,或其后加“牌”字 ;未采用注册商标的及已申请注册但还未获批准的 ,应在品牌名后加

“牌”字。

(二)不得使用明示或者暗示治疗作用的词语 ,不得使用功能名称及其谐音字或形似字 ,不得使用夸大

功能作用的文字、与功能相关联的文字以及误导消费者的词语。

(三)不得使用庸俗或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词语。

(四)不得使用人体组织器官等词语。

(五)不得使用虚假、夸大和绝对化的语言 :如“高效、速效、第几代”。

(六)不得使用消费者不易理解的专业术语及地方方言。

(七)不得使用人名、地名 (注册商标除外) 。

三、品牌名的特殊要求

(一)品牌名一般采用文字型注册商标 ,字数一般不超过 6 个。

(二)采用注册商标作为产品品牌名的 ,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:

1. 商标注册人与保健食品注册申请人相一致。商标注册人与保健食品注册申请人不一致的 ,应当签订

商标转让协议或商标许可使用合同 ,经国家商标局公告或备案。

2. 注册商标的核定使用范围应包括申请注册的产品类别。

(三)不得使用外文字母、汉语拼音、数字、符号等。

四、通用名的特殊要求

(一)一般以产品的主要原料命名 ,并使用科学、规范的原料名称 ,两种以上原料组成的保健食品 ,不得

以单一原料命名。通用名字数不超过 10 个。

(二)不得使用已经批准注册的药品名称 ,配方为单一原料并以原料名称命名的除外。

(三)配方由三种以上维生素或矿物质组成的产品方可以“多种维生素或矿物质”命名。

(四)不得使用外文字母、汉语拼音、数字、符号等 ,以维生素等原料命名的除外 ,如维生素 C。

(五)不得使用特定人群名称。

五、本规定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
六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,以往发布的规定与本规定不符的 ,以本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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